
新泰國中 112學年度校內疑似特殊教育需求學生轉介鑑定流程 

 
班級經營 

發現問題或需求 

適應觀察、初步輔導 

個案轉介輔導組 

疑有特殊教育需求 

取得家長評估意願 

家長不同意 

家長同意 

- -回原班學習- - 

-導師持續追蹤關心 

-提供特教諮詢 

-轉介其他資源 

(ex.攜手計畫、高關

懷班、小團輔、專

業人員協助…等) 

) 

特教評估小組評估 

校內篩選結果說明

暨安置輔導會議 

無特需 

有特殊需求 

介入輔導或觀察 
非特生 

高度懷疑是特生及取得家長同意 

提報本市鑑輔會 

(每學年度有 4梯) 

 

家長不同意 

輔導組召開 

個案轉介會議 

 

新北市鑑輔會鑑定安

置會議及公告文號結果 

依會議決議記錄安置 

(提供相關服務) 

個案關懷 A卡、相關資料 

輔導組彙整以下資料 

1.疑似特需學生提報  

  校內轉介單 

2.個案關懷 A卡(兼輔) 

3.評估同意書(家長) 

4.特殊需求轉介表(100R) 

5.段考成績單 

6.相關醫療診斷、證明 

7.輔導紀錄 B表(導師) 

8.其他(ex.聯絡簿、作文、

考卷等代表性資料)(導師) 

【特教評估小組評估】 

1.資源班補救教學 

2.資源班間接觀

察、蒐集資料、其

他資源持續輔導 

其他需求 

無特殊需求 

心評教師評估及寫報告交鑑輔會 


